举借债务情况说明
[bookmark: _GoBack]2016年初，全市政府性债务余额304.48亿元，其中：政府债务225.04亿元（其中：一般债务134.78亿元，专项债务90.26亿元），担保责任债务19.11亿元，救助责任债务60.33亿元。2016年全市共新增政府债务20.7亿元。其中：新增地方政府债券15.73亿元，主要安排用于凤台大桥建设、海绵城市试点建设、省道205线升级改造等51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；易地扶贫搬迁在建项目后续融资2.7亿元；外债转贷0.4亿元；或有债务转化为政府债务新增1.87亿元。2016年全市使用自有资金偿还债务13.18亿元，其中：偿还政府债务6.28亿元，担保责任债务2.12亿元，救助责任债务4.78亿元。截至2016年底，全市政府性债务余额312亿元，其中：政府债务239.46亿元（其中：一般债务145.23亿元，专项债务94.23亿元），未超过市人大审批的2016年末政府债务限额250.55亿元（其中：一般债务149.82亿元，专项债务100.73亿元），担保责任债务16.98亿元，救助责任债务55.56亿元。

